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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經濟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經濟部規劃太陽光電之躉購政策及設置管

理辦法，有嚴重瑕疵，損害政府公信力與

形象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經濟部規劃太陽光電之躉購政策及設置管理辦法，

有嚴重瑕疵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，致生抗爭，損及政府

公信力與形象，案經本院立案調查，於民國（下同）99

年 12 月 24 日先聽取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業者之意見，另

於 100 年 2 月 9 日至屏東縣佳冬鄉、林邊鄉履勘「養水

種電」設施，且於 3 月 9 日約詢經濟部能源局相關人員

、4 月 22 日約詢經濟部次長、5 月 12 日約詢行政院前政

務委員梁啟源後，全案業已調查竣事，發現該部有下列

疏失之處：  

一、經濟部 99 年 4 月 30 日修訂發布施行之「再生能源發

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，容許業者申請再生能源發電

設備經認定後由簽約至完工，期程可長達 2.5 年時

間，且簽約後連續躉購 20 年，完全無視太陽能發電

裝置建設期程短及光電產品價格急速下滑之特性，致

辦法施行不及半年，即發現業者申設量失控、延後完

工，以求厚利，造成全民電費負擔將巨額增加等嚴重

問題，始倉促修正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，引發廠商

抗爭，顯示該部規劃太陽光電之躉購政策及設置管理

辦法，有嚴重瑕疵，核有不當： 

(一)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，增進能源多元化，改善環境

品質，帶動相關產業及增進國家永續發展，經濟部

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9條之規定邀集相關各部

會、學者專家、團體組成委員會，審定再生能源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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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設備生產電能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，而於 99

年 1 月 25 日以經能字第 09904600390 號公告訂定

「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

其計算公式」。 

(二)按「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

其計算公式」規定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，自 98

年 7 月 10 日起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與電業簽訂購

售電契約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，其設備於 98

年 7 月 10 日以前未運轉且未曾與電業簽訂購售電

契約，其電能按該公告之附表２費率躉購 20 年。 

(三)查該公告附表二之規定，10 瓩以上至 500 瓩太陽

光電，電能躉購費率每度 12.9722 元，較火力發電

成本每度 2.19 元高出許多，且必須負擔連續躉購

20 年之經費，俟行政院發現將造成財政沉重負擔

後，乃著手修正相關規定，致引發爭議；本院於 100

年 5 月 10 日約詢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梁啟源時，其

所提書面說明資料指出：「依據『再生能源發展條

例』，經濟部是主管部會，此份公告不必經過行政

院，只要由經濟部公告即可」、「當時因為未有政

策調整之討論，因而此份文件在公告前並未送行政

院，本人也未先知悉相關內容」，因此其並未參與

該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之訂定與審查。 

(四)然該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訂定之後，行政院前政

務委員梁啟源擔任「新能源推動委員會」召集人，

發現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每度 12.9722 元，估計

申請設置總量將超過 1,800 MW，且連續收購 20 年，

全民額外電費負擔總額將超過 4,300 億元，認為相

關制度面確有修正必要，因此於 99 年 9 月 1 日第 7

次政務會談提出：「太陽光電發展之隱憂及其因應

對策」，行政院吳院長提示為避免太陽光電申設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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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控，應妥慎檢討太陽光電示範獎勵之相關法規措

施。基此，經濟部乃著手進行修正相關規定。 

(五)經濟部為使鼓勵再生能源政策得以順利推行，於 99

年 4 月 30 日以經能字第 09904602570 號訂定「再

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，依該辦法第 8 條

規定：「第二型及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

人，自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經認定之日起一年內，應

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，向經營電力網之電業申請併

聯審查及完成簽約。…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

請人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簽約之日起一年內，應完

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聯，並向中

央主管機關申請完工證明。…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

事項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者，得於屆期前三個月內敘

明理由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

以六個月為限。…」，至於所稱之第二型再生能源

發電設備係：「指依電業法規定，設置容量在五百

瓩以上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。」所

稱之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係：「指依本條例第

五條規定，裝置容量不及五百瓩並利用再生能源發

電之自用發電設備」。由此可知，業者申請再生能

源發電設備經認定後 1 年內必須和台電簽約，簽約

後 1 年內完工，屆期無法完工，可申請展延 6 個月，

合計廠商自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迄完工，有

2.5 年時間。本案自 97 年 4 月開始接受申請迄同年

12 月 17 日止，經濟部同意備查之太陽光電設置案

即達 1014 件，容量 150MW。惟本院於 100 年 5 月

10 日約詢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梁啟源時，其所提書面

說明資料指出：「…太陽光電設置時程一般不用 3

個月…到 99 年 11 月只完工 5MW，顯示確有廠商拖

延完工期程以等待太陽光電成本的再度降低…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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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凸顯躉購費率、計算公式、約定完工時間等事項

之間相互影響而衍生之不合理現象。 

(六)綜上可知，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梁啟源雖未參與「中

華民國九十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

算公式」之訂定與審查，然經濟部訂定之「再生能

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，容許業者申請再生能

源發電設備經認定後 1 年內和台電簽約，簽約後 1

年內完工，屆期無法完工，可申請展延 6 個月，合

計有長達 2.5 年時間，且簽約後以簽約時價格連續

躉購 20 年，完全忽略光電產品價格急遽下滑之特

性，致該辦法訂定後不及半年，行政院前政務委員

梁啟源即發現業界申請失控、延後完工以求厚利、

以及全民未來將負擔巨額電費等嚴重問題，乃於 99

年 9 月 1 日第 7 次政務會談提出：「太陽光電發展

之隱憂及其因應對策」後，經濟部即著手修正躉購

費率及其計算公式，引發部分廠商抗爭，顯示經濟

部規劃太陽光電之躉購政策、設置管理辦法，有嚴

重瑕疵，核有不當。 

二、經濟部 99 年 1 月 25 日公告訂定之「中華民國 99 年

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可追溯至 98

年 7 月 10 日迄 99 年 12 月 31 日間完成簽約者皆按當

時公告之躉購費率辦理，造成依 100 年公告費率並於

當年完工業者之費率遠低於依 99 年公告費率且 100

年或 101 年上半年始完工者之不公平、不合理現象，

經濟部未能及早預見，顯有未盡職責之失： 

(一)依經濟部 99 年 1 月 25 日經能字第 09904600390 號

公告訂定之「中華民國 99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

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：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，

自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0 日起至中華民國 99 年 12

月 31 日止與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之再生能源發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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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設置者，其設備於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0 日以

前未運轉且未曾與電業簽訂購售電契約，其電能按

附表 2 費率躉購 20 年。」，意即前開公告規定以

簽約日之公告費率作為躉購費率，簽訂電能購售電

契約即保障可適用一定費率進行電能躉售 20 年。 

(二)然因 99 年度太陽光電設置成本持續下降、施工期

較短且躉購費率相對較高等特性，原以簽約日之公

告費率作為躉購費率之規定，將造成設置者越延後

設置越具利潤之情形，經濟部為修正不合理之規定

，又恐引起業界反彈，乃於 99 年 12 月 6 日向行政

院建議採取「99 年因應方案定案前已與台電公司簽

訂購售電契約者，依原合約繼續執行」，惟本院於

100 年 5 月 10 日約詢行政院前政務委員梁啟源時，

其所提書面說明資料指出：「如果經濟部原建議獲

採納，則在 99 年簽約者可以依 99 年費率但在 100

年或 101 年上半年完工，而其所獲得之 99 年費率

，遠高於在 100 年及 101 年簽約且當年完工業者的

費率（例如 99 年 100kW 至 500kW 的太陽光電系統

公告之費率為 12.9722 元/度，較 100 年公告之費

率 8.824 元/度高了 47%），造成很嚴重的不公平現

象」。 

(三)至於行政院面臨上開問題時，所持之立場，據行政

院前政務委員梁啟源於 100 年 5 月 10 日接受本院

約詢時，所提書面說明資料指出：「行政院立場為

：政策上倘為避免因時間點適用爭議致生困擾，似

宜採一致性之處理原則；而針對個別投資人認為因

信賴利益保護原則致投資人實質損失，則委由經濟

部依個案情況妥處」。 

(四)綜上可知，本案經濟部於 99 年 1 月 25 日以經能字

第 09904600390 號公告訂定「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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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時，將適用

範圍追溯至 98 年 7 月 10 日迄 99 年 12 月 31 日間

完成與台電簽約者皆按當時公告之躉購費率（即：

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每度 12.9722 元）辦理，造

成依 100 年公告費率（8.824 元/度）並於當年完工

業者之費率，遠低於依 99 年公告費率且 100 年或

101 年上半年始完工者之不公平、不合理現象，經

濟部未能及早預見，顯有未盡職責之失。 

三、經濟部於 99 年 12 月 17 日公告修正 99 年 1 月 25 日

所訂之「中華民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

式」時，事先既未與業者協商，又未預擬配套措施，

違反誠信原則，致生抗爭，損及政府形象，該部行政

欠缺嚴謹，難辭其咎：  

(一)我國自主能源比率僅 1%，比率甚低，99%能源多仰

賴外國進口，為推廣再生能源利用，增進能源多元

化，改善環境品質，帶動相關產業及增進國家永續

發展，經濟部依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(98 年 7 月 8

日 制定 )┘於 99 年 1 月 25 日以 經能 字第

09904600390 號公告訂定「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再

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，上開公告揭

示：「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，自中華民國 98 年 7

月 10 日起至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31 日止與電業簽

訂購售電契約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，其設備

於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0 日以前未運轉且未曾與電

業簽訂購售電契約，其電能按附表 2 費率躉購 20

年」，意即前開公告規定係以「簽約日┘之公告費

率作為躉購費率。 

(二)按該公告附表 2 所訂太陽能光電躉購費率為，1 瓩

以上至 10 瓩電能躉購費率為每度 11.1883元，10 瓩

以上至 500 瓩電能躉購費率為每度 12.9722 元，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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瓩以上電能躉購費率為每度 11.1190 元，由於條件

優渥，吸引眾多業者申請設置，據經濟部統計顯示

，截至 99 年 12 月 17 日止，該部同意備查之太陽

光電設置案 1014 件，容量 150MW。 

(三)然因太陽光電設置成本明顯下降，經濟部考量 99

年度太陽光電躉購費率係以折現率 5.25%進行訂價

，而 99 年第 3 季開始太陽光電公共工程陸續開標

，該部經檢討實際決標平均設置成本估算，太陽光

電設置成本降幅介於 14.3%至 23.4%間，已超出原

規劃之合理利潤，加以該部認為：「我國原以簽約

日之公告費率作為躉購費率，與其他類別再生能源

比較，太陽光電期初設置成本持續下降、施工期較

短且躉購費率相對較高等特性，將造成設置者越延

後設置越具利潤之情形┘，乃於 99 年 12 月 17 日

以經能字第 09904608970 號公告修正「中華民國九

十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，

該修正公告之重點為：「設備未曾獲經濟部能源局

提供設備補助，且於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31 日前

完工者，其電能按附表2費率躉購 20 年；但自中華

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起完工者，其電能按完工當年

公告費率躉購 20 年┘，亦即經濟部將原本以「簽

約日」之費率躉購太陽能之政策，調整為以「完工

日」之公告費率作為躉購太陽光電電能之依據，並

於 100 年 3 月 2 日以經能字第 10004601130 號公告

「中華民國 10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

算公式」，依據該公式，太陽光電躉購費率為每度

7.33 元至 10.32 元，較 99 年度調降 29%至 34%。 

(四)由於經濟部公函皆明白指出簽約起 1 年內完工，而

部分合約係於 99 年 12 月 6 日簽訂，依規定 1 年內

完工之日期為 100 年 12 月 5 日，然經濟部未待廠

http://www.moeaboe.gov.tw/Download/opengovinfo/Laws/secondaryenergy/files/l_secondary_16_f0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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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施工滿 1 年，即將收購太陽能之費率由「簽約日

」，調整為「完工日」，使得部分業者必須適用 100

年較低之躉購費率（約較 99 年降價 29%至 34%），

致引發太陽能光電業者反彈與抗爭。 

(五)按民法第 15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當事人互相表示意

思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。

┘同法第 154 條第 1 項、第 227-2 條第 1 項分別規

定：「契約之要約人，因要約而受拘束┘、「契約

成立後，情事變更，非當時所得預料，而依其原有

效果顯失公平者，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、減其給付

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。┘本案太陽光電業者既然

已向台電公司申請併聯及完成簽契，雙方自應本於

誠實信用之原則確實履行契約。 

(六)惟經濟部事前既未與業者協商，又未預擬配套措

施，即於 99 年 12 月 17 日以經能字第 09904608970

號公告修正「中華民國 99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

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，並於 100 年 3 月 2 日以經能

字第 10004601130 號公告「中華民國 100 年度再生

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引發業者反彈與

抗爭，顯然違反誠信原則，損及政府形象，該部行

政欠缺嚴謹，難辭其咎。 

四、經濟部於 99 年 12 月 17 日公告修正「中華民國再生

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時，未考慮太陽光

電設置必需之時程，預先給予業者合理之緩衝時間，

致引發抗爭後，方於立法院之決議下，給予業者延長

2 個月之完工時間，顯見行政考量欠周，失職之咎甚

明： 

(一)經濟部於 99年 12月 17日以經能字第 09904608970

號公告修正「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

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，明定已和台電簽約之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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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必須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工，方能適用 99 年

簽約時之躉購費率，否則將適用於完工日之躉購費

率，由於時間過於短促，引發業者反彈和抗爭。 

(二)由於爭議不斷，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 99 年 12 月 27

日召開「再生能源之政策方向、決策流程及執行情

形」專案報告時，做成「主決議┘給予法律調適期

，該部並依據行政院 99 年 12 月 28 日、99 年 12 月

30 日、99 年 12 月 31 日及 100 年 1 月 3 日研商太

陽光電相關事宜會議紀要之結論及裁示，考量行政

法之信賴保護原則，給予 99 年 12 月 17 日公告修

正前已簽約之業者 2 個月之法律緩衝期，亦即能於

100 年 2 月 28 日前完工運轉併聯提供電能者，適用

99 年公告費率，方使爭議減少。 

(三)按本院於 100 年 5 月 10 日約詢行政院前政務委員

梁啟源時，其所提書面說明資料指出：「…太陽光

電設置時程一般不用 3 個月…」，此為主管能源事

務之經濟部所明知，自應於公告修正「中華民國九

十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時

，一併給予廠商合理之緩衝期，然該部未究及此，

顯見行政考量欠周，失職之咎甚明。 

五、林邊、佳冬鄉農民參加「養水種電」專案，因經濟部

片面將收購太陽能發電躉購費率由簽約日改為完工

日，引起業者反彈和農民恐慌，經濟部曾允諾 100 年

2 月 15 日決定專案處理方案，然再次失信於民，損

及政府威信，不無行政延宕之失：  

(一)98 年 8 月 8 日發生莫拉克風災，瞬間暴雨量造成林

邊溪五處潰堤，水漫佳冬、林邊等村落，直接侵襲

造成養殖業血本無歸，此次災害凸顯該地區產業發

展，應符合國土保育功能，斯時「再生能源發展條

例┘已於 98 年 7 月 8 日制定，屏東縣政府評估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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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地理位置為全台日照量最充足地方，若由業者於

漁塭裝置高架式及水上浮動型太陽能發電設備，以

15kwp 設置量而言，暴雨日可達 1kwh/day/kwp 之發

電量，而晴天更可達 6kwh/day/kwp 之發電量，此

可使靠養殖漁業維生之漁民，放棄養殖而不再抽取

地下水養魚，漁民之土地可出租太陽能業者發電售

予台電，漁民並能被太陽能發電業者僱用而維生，

此乃多贏之良策，乃依據經建會 99 年 4 月 28 日及

99 年 5 月 24 日召開「研商屏東縣在地層下陷地區

及莫拉克風災產業受損農地發展綠色能源產業事

宜」之會議結論辦理「屏東縣養水種電計畫--嚴重

地層下陷地區莫拉克風災受創土地國土復育示範

區」，該府預估可應用至全國各地層下陷地區產業

調整之可行性。 

(二)惟因經濟部於 99 年 12 月 17 日公告修正再生能源

電能躉購計算方式，其電能躉購費率由「簽約日」

之公告費率修正為「完工日」之公告費率，此一變

革將使得該地區未於 99 年 12 月 17 日前簽約且無

法於 99 年底前完工運轉併聯提供電能之「養水種

電」業者造成衝擊，其中主要爭議在於 99 年太陽

光電躉購費率為每度電 12.9722 元，100 年調降為

每度 8.824 元（500kw 以下），使得投資業者收益

下降，相對其提供災區地主之土地租金及勞動收入

也減少，本院於 100 年 2 月 9 日至當地履勘時，部

分漁民、地主於言詞之間，即表達強烈不滿之情緒

。 

(三)經濟部業依行政院指示，對 99 年 12 月 17 日前與

台電公司簽訂電能購售電契約之太陽光電發電設

備設置者，給予「兩個月」調適期，如於 100 年 2

月 28 日前完工運轉併聯提供電能者，得適用 99 年

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article/url/d/a/101219/78/?
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article/url/d/a/101219/78/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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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費率。惟部分因措施調整改以「完工日」之公

告費率為躉購費率，而導致權益仍受影響者，該部

承諾將依個案情況協助處理，另對於莫拉克風災受

災地區太陽光電設置案未能於 99 年底前與台電公

司簽訂購售電合約者，總統及行政院已指示經濟部

成立協處專案小組。 

(四)為進一步解決問題，經濟部及經濟部能源局於 99

年 12 月 27 日至 100 年 1 月 31 日多次赴屏東現勘

及拜訪屏東縣政府、廠商與災民，就協處方案進行

討論及協商，經濟部並允諾 100 年 2 月 15 日決定

投入廠商及補助方案，惟再次失信於民，引發農漁

民不滿，乃於 100 年 2 月 22 日率眾北上抗議，經

濟部施部長乃向民眾說明，政府將盡速妥善處理本

案，一有結果，將立即告知民眾及廠商。 

(五)綜上，屏東縣政府辦理「養水種電計畫--嚴重地層

下陷地區莫拉克風災受創土地國土復育示範區」，

可使林邊、佳冬地區不再抽地下水養魚，又能兼顧

農漁民生計，且能提高再生能源比率，然此「養水

種電」專案，因經濟部片面將收購太陽能發電躉購

費率由簽約日改為完工日，引起業者反彈和農民恐

慌，經濟部曾允諾 100 年 2 月 15 日決定專案處理

方案，惟屆期仍未定案，再次失信於民，損及政府

威信，不無行政延宕之失。 

 

綜上所述，本案經濟部 99 年 4 月 30 日修訂發布施

行之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施行不及半年

，即發現將造成全民電費巨額負擔…等嚴重問題；而經

濟部 99 年 1 月 25 日公告訂定之「中華民國 99 年度再生

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可追溯至 98 年 7 月

10 日迄 99 年 12 月 31 日間完成簽約者皆按當時公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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躉購費率辦理，造成依 100 年公告費率並於當年完工業

者之費率遠低於依 99年公告費率且 100年或 101年上半

年始完工者之不公平、不合理現象；該部另於 99 年 12

月 17 日公告修正「中華民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

計算公式」時，事先既未與業者協商，又未預擬配套措

施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；再者，未考慮太陽光電設置必

需之時程，預先給予業者合理之緩衝時間，致生抗爭；

至於林邊、佳冬鄉農民參加「養水種電」專案，因經濟

部片面將收購太陽能發電躉購費率由簽約日改為完工日

，引起業者反彈和農民恐慌，經濟部曾允諾 100 年 2 月

15 日決定專案處理方案，然再次失信於民，損及政府威

信；以上種種，再再顯示經濟部規劃太陽光電之躉購政

策及設置管理辦法，有嚴重瑕疵，損害政府公信力與形

象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

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
